附件
2013年北京市政府采购工作要点

2013年北京市政府采购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落实全市财政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快完善政府采购规章制度和政策，深入推进政府采购扩面增量和规范化工作，全面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推动政府采购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稳步推进政府采购扩面增量工作

结合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改革，推进服务项目政府采购，逐步将高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商务服务等专业服务和公共服务、通用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管理范围，推进社会工作服务、社会组织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等服务项目采购，促进政府转变职能和提升服务效能。完善工程管理制度，将采用非招标方式的工程项目纳入政府采购管理范围，将适用招标投标法的工程采购项目纳入政府采购执行统计、政策功能和信息发布监管范围。继续推进将财政预算覆盖范围内的各类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积极开展强农、惠农、惠民等民生项目的政府采购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二、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

推进实施财政部、工信部制定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和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意见》，全面试行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政府采购支持节能环保、购买本国产品等方面的政策规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做好正版软件政府采购工作。落实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推动在工程项目采购中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三、进一步降低协议采购价格

发挥政府采购规模效应，推进批量集中采购和网上竞价改革工作，扩大批量集中采购和网上竞价品目范围，并逐步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积极开展区域联合采购，加大与中央单位、区县共享集中采购招标结果的力度，实现资源共享，同地同价。进一步扩大家电卖场、电子商城采购商品种类，促进供应商之间在产品价格和服务方面的良性竞争。强化集中采购管理，加强集中采购机构考核，规范集中采购协议供货和定点采购工作，严禁采购高档、高配置产品。

四、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

认真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出台后的贯彻落实工作，及时修订完善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乙级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工作。完善与审计、监察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开展社会代理机构专项检查，加强对集中采购机构和协议采购供应商专项考核，建立健全代理机构和供应商奖惩机制。继续做好政府采购领域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依法做好供应商投诉举报处理工作，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力度，积极推进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文件、采购结果以及质疑投诉处理的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五、提高政府采购信息化和标准化管理水平

按照《全国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建设总体规划》和《政府采购业务基础数据规范》要求，做好现有系统的升级改造工作，提高政府采购信息化管理水平，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加强采购流程和采购文件标准化建设，推动政府采购与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资产管理的衔接，全面落实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
六、建立健全公务用车管理长效机制

进一步巩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成果，分级管理，理顺关系，强化约束。重新核定公务用车编制，严格按照新编制审批公务用车的更新购置，坚持“零增长”的原则,落实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费用定额核算制度，规范公务用车保险、维修、加油、租赁的集中采购管理。指导区县做好公务用车编制核定和购置更新审批工作，加大督察力度。

七、扎实开展政府采购宣传和队伍建设工作

加强政府采购宣传工作，做好社会关注热点、难点问题的解疑释惑工作，营造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良好氛围。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推动政府采购行业协会建设，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制定从业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完善采购代理机构内部控制机制。积极开展采购人、采购监管机构、采购代理机构等各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业务和系统操作培训工作，提高从业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加强对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改革中具体问题的研究分析，推动政府采购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
八、积极稳妥开展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应对工作

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财政部的工作安排，根据既定职责分工，积极稳妥做好我市加入GPA谈判及应对工作。


